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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湘潭电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 

关于湘潭电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四） 

敬启者： 

根据湘潭电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与北京市嘉源律师

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签订的《法律顾问协议》，本所作为发行人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并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项目特聘专项法律顾问，就其本次发

行提供法律服务，并获授权为发行人本次发行出具法律意见书。 

本所已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和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发布的《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

市管理办法》及《公开发行证券公司信息披露的编报规则第12号〈公开发行证券

的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之规定，分别于2006年10月25日、2006年12月

22日、2007年1月24日和2007年1月25日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补充法律意见书》、

《补充法律意见书（二）》和《补充法律意见书（三）》（以下合称为“原法律意

见书”）。 

本所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发审委对湘潭电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申请文件审核意见的函》（证发反馈函[2007]26 号）之要求，对发行人之

控股子公司靖西湘潭电化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靖西电化”）建设用地情况

进行核查并出具补充法律意见书。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仅针对上述要求发表法律意见，对于原法律意见书中已表

述过的内容（包括但不限于出具法律意见书的目的、原则、律师声明及有关结论），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将不再复述。 

本所律师已经对与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有关的文件、资料及陈述进行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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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断，并据此出具法律意见。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为原法律意见书之补充性文件，应与原法律意见书一起使

用。 

本所同意发行人在《招股意向书》及相关文件中自行引用或按中国证监会的

审核要求引用原法律意见书和本补充法律意见书的部分或全部内容，但发行人作

出上述引用时，不得因此而导致法律上的歧义或曲解，并且应将涉及引用的相关

文件送交本所律师审阅确认后再报送或发出。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仅供发行人为本次发行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

的。本所同意将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作为发行人本次发行所必备的法定文件，随同

原法律意见书及其他申报材料一起上报，并愿意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基于上述前提，本所律师根据《证券法》第二十条之要求，按照律师行业公

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对发行人提供的有关文件和有关事实

进行了核查和验证，现出具补充法律意见如下： 

1、2006 年 12 月 13 日，经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桂政土批函[2006]144

号文批复，同意将靖西县湖润镇新兴街第四、五、十组的集体农用地 2.8365 公

顷转为建设用地并征收为国有，另征收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未利用地 5.7116 公

顷，其中由靖西县人民政府以出让方式供地 8.3513 公顷，作为靖西碱性电解二

氧化锰一期工程项目用地，其余 0.1968 公顷以划拨方式供地，作为公共道路用

地。 

2、2007 年 1 月 16 日，靖西县人民政府向靖西电化核发了《国有土地使用

证》二本。 

3、本所已核查靖西电化以出让方式取得上述土地使用权的相关批准文件、

《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国有土地使用证》及缴费收据。 

4、本所律师已经鉴证了靖西电化取得的上述《国有土地使用证》，明细如下： 

地 号 面积（㎡） 用途 使用权类型 终止日期 证书编号 

2605103 83,513.00 工业用地 出让 2056.12.30 
靖国用[2007]字

第 007 号 

2605103 1,968.00 交通用地 出让 2056.12.30 
靖国用[2007]字

第 008 号 

合计 85,481.00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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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本所适当核查，靖西电化上述土地使用用途与土地管理部门批准的用途一

致。 

本所认为，靖西电化以出让方式取得上述国有土地使用权，已经履行了必要

的批准程序，取得了完备的权属证书，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及相

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合法有效。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一式陆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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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关于湘潭电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 

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四）》之签字页） 

 

 

 

 

 

 

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                   法定代表人：郭  斌                          

                                                                 

经办律师： 郭  斌             

贺伟平                     

2007 年 2 月 12 日 

 

 


